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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 潢川县医共体牵头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 ]

项目编号：[ CG20230710001 ]

合同名称：[ / ]

合同编号：[ QPGD20231913 ]

招标编号：[ 0701-234113027N58 ]

甲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52 号

联系人： 冯天宜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fengtianyi@caict.ac.cn

乙方： 信通院(河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西区 1 号孵化器 12 层

12B12、12B13

联系人： 王鹏

联系电话： 18638114350

电子邮箱： 166354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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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

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甲方向乙方购买本项目服务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合

同。

“合同”指甲乙双方签署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协议、附件、附录和其他一切

文件。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1）合同书及其附件

（2）中标/成交通知书

（3）招标/竞争性磋商/竞争性谈判文件及澄清补充文件及其他补充资料

（4）投标/响应文件及澄清补充文件及其他补充资料

甲乙双方同意以上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以上文件与本合同有

差异的，以本合同内容为准；以上文件应认为是互为补充和解释的，但如有模棱

两可或相互矛盾之处，以上面所列顺序在前为准。

第一条 服务内容方式及要求

1.服务具体内容：[ 潢川县医共体牵头医院信息化基础建设和内容建设 ]

2.服务方式/交付形式：[ 乙方执行项目须完成之工作内容以中标文件约定

内容为准 ]

3.服务要求

（1）服务期限/交付时间：[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2）服务地点：[ 潢川县人民医院 ]

（3）服务质量要求：[ 以中标文件约定内容为准 ]

（4）验收标准：[ 中标文件约定内容 ]

（5）验收方式：[ 验收报告 ]

第二条 合同价格

本合同含税总价为人民币[ 5,968,030 ]元，大写：[ 伍佰玖拾陆万捌

仟零叁拾 ]元整。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总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三条 付款方式

1.本合同服务按第[ 2 ]种方式付款：

（1）一次性付款：甲方应于本合同服务成果验收合格且取得合法增值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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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服务费用。

（2）分期付款：

①合同签订后，且甲方收到由乙方提供的如下单据之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

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40 ]，即¥[ 2,387,212 ]元（人民币大写：[ 贰佰叁

拾捌万柒仟贰佰壹拾贰 ]元整）：

（a）应付金额的增值税发票

②本项目服务初验合格之后，由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如下单据后 10 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40 ]，即¥[ 2,387,212 ]元（人民币大

写：[ 贰佰叁拾捌万柒仟贰佰壹拾贰 ]元整）：

（a）应付金额的增值税发票；

（b）《初验报告》。

③本项目服务终验合格之后，由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如下单据后 10 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20 ]，即¥[ 1,193,606 ]元（人民币大

写：[ 壹佰壹拾玖万叁仟陆佰零陆 ]元整）：

（a）应付金额的增值税发票；

（b）终验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终验报告》等）。

2.乙方收款账户：

户 名： 信通院（河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银行帐号： 371906846910506

银行联行号： 308491031249

3.甲方开票信息：

纳税人名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纳税识别号：12100000400009442Y

地址、电话：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010-62302429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月坛支行

银行账号：20000002934500007349277

4.由于乙方提供的账号信息、发票不合格而引起的一切责任（包括商业责任

和法律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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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乙方根据本合同约定有责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时，甲方有权直

接从上述任何一笔付款中扣除相应金额。

6.双方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银行费用及与支付有关的其它费用均由甲方、

乙方分别承担。如因乙方原因，造成额外支出的银行费用及有关的其他费用由乙

方承担。

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为开展服务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料和协助。

2.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进行监督并提出建议。

3.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合同款。

4.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甲方有权对乙方参与项目的人员进行考核，对不能胜

任工作的人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更换。

5.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向甲方汇报项目进展状况，以保证甲方参与项目规

划。乙方根据本合同的约定，保质保量的完成服务并交付服务成果。

6.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不违反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7.乙方应确保其委派的服务人员均为与乙方有合法有效劳动关系的乙方员

工，服务人员的资质和经验符合项目要求。

8.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不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和其它权

利，乙方在为甲方服务过程中因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及其它权利发生

或引起的任何索赔或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

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知识产权

1.本合同涉及到的乙方自有的知识产权或标准应用软件，知识产权不转移。

2.乙方为履行本合同向甲方交付的服务成果，以及根据甲方需求为甲方提供

的方案等文档，知识产权归属甲方所有；交付的服务成果或相关资料包含乙方自

有知识产权的，乙方授予甲方永久的、全权范围内的、不可撤销的、免费的使用

权。

3.乙方保证其所提供的服务均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如发生上述争议，乙方

负责处理，并承担因此引起的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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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保密条款

1.乙方对在本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甲方的商业资料、技术资料、

客户信息等资料或信息（统称“保密资料”）负有保密义务。乙方未经甲方书面

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亦不得将保密资料的部分或全部用于本合同约定

事项以外的其它用途。

2.乙方有义务对保密资料采取不低于对其自身商业秘密所采取的保护手段

予以保护，对于因签订或履行本合同需要而向其雇员披露保密资料的，应指示其

雇员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

3.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有必要对保密资料进行复制的，应当在本合同终止或

解除时将保密资料原件全部返还甲方，并销毁所有复制件。

4.本保密条款自保密资料提供或披露之日起至保密信息公开之日止。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不履行本合同或合同服务存在重大缺陷以致无法实现本合同目的的，

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总计相当于本合同总价 30%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

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合同。如甲方同意接受部分交付的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接

受部分的价款，款项付清后该部分服务相应权利归甲方所有。

2.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完成交付并经验收合格（不包括因甲方导

致的延误），从合同约定的交付日起，每逾期一日，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的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在此期间合同照常履行，逾期超过三十日的，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要求乙方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30%的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3.乙方交付的服务或其成果经两次验收不合格的，甲方停止向乙方支付该阶

段的合同款额，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乙方应向甲

方支付合同总价 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应赔偿因此给甲

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4.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知识产权或保密义务条款的，乙方除应当立即停止

违约行为外，还应当支付甲方合同总价 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

失的，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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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本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违约金，并退还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但采

购文件和响应文件中载明的分包情形除外。

6.甲方如不能按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所确定的款项，

每逾期一日，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金额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在此期间合同照

常履行。

7.违约金的支付不免除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

8.本条约定的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可得利益、诉讼费、保全费、调

查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第八条 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

响的客观事件，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严重火灾、瘟疫

流行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行为等。

2．出现不可抗力事件时，知情方应及时、充分地向对方以书面形式发通知，

并告知对方该类事件对本合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

明。

3．由于以上所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

任何一方可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第九条 通知和送达

1.本合同项下双方所有往来通知均应采取书面形式作出，并通过专人递送、

快递或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通知以下列日期视为正式送达的日期：

（1）通过专人递交的，递交日视为送达日期；

（2）通过快递方式邮寄的，寄出之日起第三日视为送达日期；

（3）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电子邮件到达接收方指定电子邮箱的时间为通

知送达日期；

若通知被接收方拒收、退回或者因变更联系方式但未通知对方等原因而未能

收到的，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被拒收或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2.双方在合同所列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为双方所有往来通知

及争议解决时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含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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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上述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如任何一方的通讯信息有

变更时，须在变更前五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因迟延通知而造成的损失，

由过错方承担。

第十条 合同变更或解除

1.在合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合同。如一方需要变更合同，

应和对方协商，并就变更事项签署书面文件。若双方就变更事项不能达成一致意

见，双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否则视为违约。

2.所有有关本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均需要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

3.若发生以下任一情形，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合同：

（1）对方实质性违反本合同约定，且自本方发出指出其违约的书面通知后

仍未纠正此违约行为；

（2）对方破产，或已进入破产或其他类似性质的程序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

行；

（3）对方决定解散或清算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4）对方实质性股权或资产权属变更，包括被接管或与其他单位合并等情

形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5）法律法规规定或者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有效性、解释、执行及争议解决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和法规。

2.有关本合同的任何争议双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

诉讼方式解决。

3.诉讼进行过程中，双方将继续履行诉讼部分以外的合同条款。

第十二条 其他

1.双方均在此声明，各方拥有足够的资质和能力签署和履行本合同。

2.本合同所载任何内容不应被解释为在甲乙双方间创设合资、合伙、代理或

任何其它本合同目的以外的关系。

3.本合同某一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且此种无效条款

应自始视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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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一方未行使或迟延行使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不构成该方对此项权利

的放弃，若该方已经行使或者部分行使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在将来再次行使此

项权利。

5.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甲方持二份，乙

方持二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乙方（签章）：信通院(河南)信息科技

一 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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